
 

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場地借用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事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   單位/職稱  

聯絡電話 

(或校分機) 
 手機  

借用日期時段 

  月   日(星期  ) □08:00~12:00□13:00~17:00□18:00~22:00 

  月   日(星期  ) □08:00~12:00□13:00~17:00□18:00~22:00 

  月   日(星期  ) □08:00~12:00□13:00~17:00□18:00~22:00 

  月   日(星期  ) □08:00~12:00□13:00~17:00□18:00~22:00 
(使用分為 08:00~12:00、13:00~17:00、18:00~22:00等三個時段，收費

以時段為計算標準，若夜間或國訂假日借用者，每時段須再加收 1000 元。) 

借用場地選定：(請勾選下列場地) 

(一)小型場地：每時段新臺幣 2500元。 

□201A研討室，□201B研討室，□201C研討室，□607研討室。  (20人) 

□205教室，□204教室，□203教室，□401教室。             (50人) 

□305會議室 (每時段新臺幣 3500元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5人) 

(二)中型場地：每時段新臺幣 4000元。 

□101階梯教室，□102階梯教室。  (70人) 

(三)大型場地：每時段新臺幣 8000元。 

□503電腦教室(60人)，□惠特講堂 (238人) 

(四) □系館中庭：每時段新臺幣 2500元。 

 

承辦人簽名： 

□應收費:                元 
□一般校外申請者□校外與系教師合辦申請者

□校內單位或社團申請者□系友申請者 

□其他特殊活動申請經系主任核定或酌減者 

□免費: 
□系教師借用 (教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) 

□系學會活動 (系會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) 

系主任簽名： 

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

 

 

備註 

一、收費標準折半：(1)校外單位與本系教師合辦活動申請者(2)校內單位或社團

申請者(3)系友申請者(4)其他特殊活動申請經系主任核定或酌減者。 

二、申請須於七天前提出，借用期間須維持場地清潔，結束後須退還借用設備或

鑰匙，場地設備應善盡維護之責，如有毀損者，須照價賠償。 

三、嚴禁在借用場地內留宿，違反規定者，將停止申請借用。 

四、未經允許擅自進入使用，本校學生者依校規處理，校外人士依法辦理。 
 


